109年度「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」附件三

經費編列基準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項目名稱
	說明
	編列標準

	既有建物修繕費
	[bookmark: _GoBack]既有建物修繕費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者，得依其設立所需編列修繕費用，並應說明翻修工程空間規劃圖及工程概算。編列範圍請參酌「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」參、設備及投資一、建築及設備(二)一般辦公室翻修費下基準編列。
	1、 每床最高補助新臺幣100萬元。
2、 各機關應依個案特性核實評估並合理編列預算，參酌「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」所列單價包含項目之費用，並得依個案特性專案研析另列之項目費用。

	新建費
	新建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者，得依其需求編列新建費用，並應說明其新建工程空間規劃圖及工程造建概算。編列範圍請參酌「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」參、設備及投資一、建築及設備(一)一般房屋建築費下基準編列。
	1、 每床最高補助新臺幣150萬元。
2、 各機關應依個案特性核實評估並合理編列預算，參酌「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」所列單價包含項目之費用，考量工程之定位及功能與共通性編列基準所列用途有所不同，尚可加列不包含項目及得依個案特性專案研析另列之項目費用；未提出專案研析者，不得列計項目費用。

	設備費
	設備使用範圍應依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」附件三、住宿式長照機構設立標準之壹、服務設施之寢室、工作站、衛浴設備、日常活動場所、廚房(但不包含其他欄)之活動式非定著式之必要設備為限，且不得與上開既有建物修繕費或新建費之費用重複申請。
	1、 申請時應檢附設備型錄。
2、 申請金額限於總核定金額之10%以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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